5-6-4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申請

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之遴選

●承辦單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

●申請條件
凡屬中華民國國籍且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單親家庭三項資格之任一項，並符合以下各項條件者皆可報名申請參加本行之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遴選。 

1.未受禁治產宣告。

2.具工作能力且能親自在場銷售。

3.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手冊中障礙類別及障礙等級登載非屬智能障礙重度以上、植物人或失智症者。

4.最近五年內無偽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信、賭博罪等犯罪紀錄。

5.年齡限制：報名申請時年滿二十歲。

6.不具公務員或在學學生身份。

7.其他由本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之條件。 

●應備文件
報名申請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及面試時，應檢附下列各項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分批於報名時和面試時繳交，繳交時程詳見本行另行公告之遴選簡章。

1.申請人身分證。

2.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指定之審查機關核發之公益彩券經銷商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證明書。

3.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外事課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4.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全戶戶籍謄本，足堪證明申請人是否具備原住民資格。

5.身心障礙者應檢附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6.低收入單親家庭之申請人應檢附戶籍所在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最近一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足堪證明申請人為低收入戶且獨自扶養未滿18歲未婚仍在學子 女，或獨自扶養18歲至25歲在國內就讀屬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1項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者。

7.非公務員、在學學生或受禁治產宣告者之聲明書。

8.其他由本行公告之應檢附文件。

●申請辦法
具有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資格者，應檢各項應備文件，向本行或本行指定之機構申請為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經過審查面試合格，由本行或本行指定之機構發給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證。 

●注意事項
本行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自願放棄其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資格尚未逾兩年者，或經本行取消其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資格尚未逾五年者，不得申請成為本行之彩券經銷商。一經發現，取消全部申請資格，經遴選為彩券經銷商後始發現者取消彩券經銷商資格。   
電腦型彩券經銷商之遴選

電腦型彩券經銷商之遴選，由本行依市場、設備、人口等情況分梯次分區進行。每梯次遴選程序與建置數量由本行另行訂定並公告之。 

●申請條件
凡屬中華民國國籍且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單親家庭三項資格之任一項，並符合以下各項條件者皆可報名申請參加本行之電腦型彩券經銷商遴選。

1.未受禁治產宣告。

2.具工作能力且能親自在場銷售。

3.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手冊中障礙類別及障礙等級登載非屬智能障礙重度以上、植物人或失智症者。

4.最近五年內無偽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信、賭博罪等犯罪紀錄。

5.年齡限制：報名申請時年滿二十歲。

6.不具公務員或在學學生身份。

7.其他由本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之條件。  

●應備文件
報名申請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及面試時，應檢附下列各項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分批於報名時和面試時繳交，繳交時程詳見本行另行公告之各梯次遴選簡章。 

1.申請人身分證。

2.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指定之審查機關核發之公益彩券經銷商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證明書。

3.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外事課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4.本行公告之規定期限內請領之全戶戶籍謄本，足堪證明申請人是否具備原住民資格，及第十二條所列之分區規定。

5.身心障礙者應檢附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6.低收入單親家庭之申請人應檢附戶籍所在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最近一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足堪證明申請人為低收入戶且獨自扶養未滿18歲未婚仍在學子 女，或獨自扶養18歲至25歲在國內就讀屬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1項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者。

7.非公務員、在學學生或受禁治產宣告者之聲明書。

8.其他由本行公告之應檢附文件。 

●申請辦法
具有電腦型彩券經銷商申請資格者，應檢附各項應備文件，依本行各梯次遴選作業，向本行或本行指定之機構申請遴選為電腦型彩券經銷商。經過遴選及審查面試合格者，應在規定時間地點接受教育訓練。接受教育訓練且通過測試者，始得進行後續裝機與簽約相關作業。
公益彩券經銷商工作能力証明審查申請
●申請資格

凡年滿20歲（或滿18歲已結婚）有工作能力或行為，且具有下情形之一者。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原住民。 

3.低收入戶之單親家庭者。 
※一定要本人親自辦理
●應附文件
1.本人身份證、身心障礙手冊、照片二張、印章。 

2.本人身份證（註：原住民）印章、相片二張。 

3.低收入戶證明、本人身份證、戶籍謄本、相片二張、印章。 

●洽辦單位

	單位
	地址
	聯絡電話

	台中市政府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社會局服務台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二段89號B棟1樓
	04-22289111轉21651~53、04-22289111轉37322

	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聯合服務中心社會局服務台
	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04-22289111轉38307

	大屯服務中心-大里
	台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2樓
	04-24825612

	海線服務中心-沙鹿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58號
	04-26231193

	山城地區服務中心
	台中市東勢區北興里豐勢路518號
	04-25872106

	北台中服務中心
	台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
	04-26872101


